
 
 
 
 
 
 
 

地 區 設 施 委 員 會 文 件 29/11  
 

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工 作 小 組  
工 作 報 告  

 
年 三 月 九 日 舉 行 第 十 七 次 會

議 。 會 議 的 主 要 事 項 概 述 如 下 ：  

跟 進 事 項

  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工 作 小 組 於 二 零 一 一

 
 

 
( a )  深 水 埗 社 區 會 堂 /社 區 中 心 跟 進 事 項 列 表  

(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工 作 小 組 文 件 05/11)  

( i )  二 零 一 一 年

果 。  

( i i )  工 作 小 組 知 悉 消 防 處 已 為 大 坑 東 社 區 中 心 新 建 的 升 降 機 發 出

議，落 實 運 作 安 排。升 降 機 預 計 可 於 二 零 一 一 年 三 月 中 旬 投 入

 
( i i i )  

 
民 助，向 工 作 小 組 講 解

下 列 兩 項 建 議 工 程 ， 以 保 障 用 場 人 士 的 安 全 ， 包 括 ：  
 

  拆 除 升 降 機 和 籃 球 場 之 間 現 有 的 攀 架，然 後 於 該 處 加 建 防

撞 軟 墊 連 金 屬 框 架 和 鋼 筋 網，以 減 低 籃 球 場 使 用 者 碰 撞 的

危 險 ， 同 時 亦 可 保 障 行 人 通 道 使 用 者 的 安 全 。  
 

   於 升 降 機 後 方 的 電 掣 箱 旁 加 設 一 道 有 鎖 閘 門，加 強 電 掣 箱

的 保 安 和 監 管 。  
  

 

 
工 作 小 組 知 悉 有 關 深 水 埗 社 區 會 堂 及 社 區 中 心 由

一 月 十 四 日 至 二 零 一 一 年 三 月 九 日 的 跟 進 事 項 及 結

 

批 文 。 深 水 埗 民 政 事 務 處 (民 政 處 )將 與 承 建 商 和 各 租 戶 舉 行 會

服 務 。  

政 處 以 建 築 署 承 辦 商 提 供 的 模 擬 圖 片 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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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請 民 政 處 與

光 照 明；(2 )
打 理 的 鋼 筋 網 物 料 及 顏 色 ； (3 )加 高 靠 近 籃 球 場 支

(v 角 社 區 會 堂 加 設 羽 毛 球 場 的 工 程 已 大 致 完

成，場 內 並 已 預 留 安 全 周 邊；是 項 設 施 預 計 可 於 二 零 一 一 年 四

 
項 表

 
v )  經 討 論 後，工 作 小 組 通 過 兩 張 模 擬 圖 片 的 設 計，並

建 築 署 跟 進 委 員 的 下 列 建 議：(1 )加 強 鋼 筋 網 內 的 燈

採 用 光 亮 易

柱 的 防 撞 軟 墊 。  
 

)  工 作 小 組 知 悉 荔 枝

月 初 開 放 予 市 民 使 用 。  

(b )  深 水 埗 社 區 會 堂 及 社 區 中 心 意 見 調 查 結 果 及 跟 進 事  
(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工 作 小 組 文 件 06/11)  
 

i )  工 作 小 組 知 悉 截 至 二 零( 一 一 年 一 月 的 深 水 埗 社 區 會 堂 及 社 區

中 心 意 見 調 查 的 結 果、跟 進 事 項 及 跟 進 結 果，以 及 二 零 零 九 年

度 和 二 零 一 零 年 度，使 用 團 體 對 深 水 埗 各 社 區 會 堂 及 社 區 中 心

 
設 施 及 服 務 的 滿 意 度 比 較 。  

報 告 事 項  

( a )  
 

荔 枝 角 公 園 寵 物 活 動 區 開 放 安 排 檢 討 報 告  
地( 區 設 施 管 理 工 作 小 組 文 件 07/11)  

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 康 文 署 ) 向 工 作 小 組 匯

 
( i )  

 
康 報 荔 枝 角 公 園 寵 物

活 動 區 開 放 安 排 檢 討 報 告 如 下 ：  

 (1 )  荔 枝 角 公 園 寵 物 活 動 區 已 於 二 零 一 一 年 二 月 一 日 起 實 施

新 開 放 時 間：周 一 至 周 五 下 午 三 時 至 翌 日 上 午 七 時；星 期

六 、 日 及 公 眾 假 期 則 會 全 日 二 十 四 小 時 開 放 。  
 

 (2 )  寵 物 活 動 區 由 二 零 一 零 年 九 月 三 十 日 起 開 放，至 二 零 一 一

年 二 月 底 ， 累 計 共 有 3  590 人 次 使 用 ， 整 體 秩 序 及 衞 生 情

況 良 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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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3

，數 據

使 用 架 次 為

三 時 )平 均 使

間 )為 0 架

 (4 )  康 文 署 並 向 寵 物 活 動 區 使 用 者 進 行 深 入 訪 問。使 用 者 的 意

見

 
    

  設 圍 欄 。 不

贊 成 的 原 因 有 以 下 三 點 ： (1 )加 裝 圍 欄 會 縮 窄 寵 物 的

圍 寵 物 活 動

區 ； (3 )使 用 者 希 望 維 持 現 時 活 動 區 的 開 放 環 境 。  
 

改 動 /增 加 寵 物 活 動 區 內 的 設 施 ， 如

封 閉 狗 廁 所 、 增 加 狗 糞 收 集 箱 、 增 設 寵 物 帶 掛 鈎 和

等 。  

( i i )  康

 
 (1 )  維 持 現 時 的 開 放 時 間 。  

 (2 年 五 月 的 小

組 會 議 上 報 告 觀 察 及 研 究 結 果。如 現 時 的 安 排 暢 順，康 文

署 可 能 不 會 為 寵 物 活 動 區 加 設 圍 欄 。  
 

(3 )  接 納 受 訪 者 的 四 項 建 議 ( 即 封 閉 狗 廁 所 、 增 加 狗 糞 收 集

箱 、 增 設 寵 物 帶 掛 鈎 和 調 整 座 椅 方 向 )。 康 文 署 會 與 建 築

署 研 究 上 述 建 議 的 可 行 性，並 於 二 零 一 一 年 五 月 的 小 組 會

議 上 報 告 有 關 改 善 工 程 的 安 排 。  
 

 
  

)  康 文 署 於 二 零 一 一 年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至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就 車

輛 使 用 寵 物 活 動 區 緊 急 通 道 及 泊 車 位 的 情 況 作 統 計

顯 示 ，星 期 一 至 五 (上 午 七 時 至 下 午 三 時 )平 均

3 .2；星 期 六、日 及 公 眾 假 期 (上 午 七 時 至 下 午

用 架 次 為 2 .1； 星 期 一 至 日 及 公 眾 假 期 (其 他 時

次。上 述 統 計 數 字 顯 示，車 輛 使 用 緊 急 通 道 及 寵 物 活 動 區

側 泊 車 位 對 活 動 區 的 影 響 有 限 。  
 

總 結 如 下 ：   

寵 物 活 動 區 使 用 者 滿 意 現 時 的 開 放 時 間 。

 
  大 部 分 使 用 者 不 贊 成 在 寵 物 活 動 區 內 加

活 動 空 間 ； (2 )加 裝 的 圍 欄 並 不 能 完 全 包

    部 分 使 用 者 建 議

調 整 座 椅 方 向

 
文 署 建 議 採 取 下 列 跟 進 行 動 ：  

 
)  再 觀 察 和 研 究 加 設 圍 欄 的 需 要，並 於 二 零 一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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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工 作 小 組 同 意 康 文 署 就 荔 枝 角 公 園 寵 物 活 動 區 建 議

的 跟 進 行 動 。  

(b 2010-2011 年 度 活 動 計 劃 匯 報

  
i i )  經 討 論 後，

   
)  深 水 埗 區 議 會 地 區 設 施 委 員 會  

(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工 作 小 組 文 件 08/11)  
 

i )  工 作 小 組 備 悉，地 區 設 施 委 員 會 於 二 零 一 零 至 二 零

深 水 埗 區 議 會 撥 款 舉 辦 四 類 活 動 ， 包 括 ： (1 ) 巡 視

設 施 及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； (2 )社 區 中

( 一 一 年 度 獲

深 水 埗 區 內

心 /社 區 會 堂 使 用 者 工 作 坊 ；

(3 )在 地 區 報 章 刊 登 工 作 報 告 ， 以 及 (4 )美 孚 社 區 會 堂 開 幕 典 禮

( i i )  地 區 設 施 委 員 會 於 二 零 一 零 至 二 零 一 一 年 度 獲 深 水 埗 區 議 會

心 印 製 宣 傳

 

( i i i )  協 會 有 限 公 司 於 二 零 一 零 至 二

零 一 一 年 度，運 用 深 水 埗 區 議 會 多 元 化 社 區 活 動 撥 款 合 辦《 深

埗 演 藝 巡 禮 》， 該 項 活 動 並 由 康 文 署 和 民 政 處 協 辦 ； 在 二 零

一 零 年 十 一 月 至 二 零 一 一 年 三 月 期 間，於 區 內 的 社 區 會 堂 及 社

節 目 。  
 

暨 綜 合 表 演 ； 總 支 出 為 95 ,624 .9 元 。   
 

多 元 化 社 區 活 動 撥 款 為 區 內 的 社 區 會 堂 及 社 區 中

物 品 和 製 作 宣 傳 紀 念 品 ； 總 支 出 為 49 ,598 .35 元 。

 
地 區 設 施 委 員 會 和 深 水 埗 文 藝

水

區 中 心 舉 辦 合 共 九 場 免 費 表 演

討 論 事 項  
 
( a )  深 水 埗 區 議 會 地 區 設 施 委 員 會 2011-2012 年 度 活 動 大 綱 建 議

(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工 作 小 組 文 件 09/11)  

( 會 二 零 一 一 至 二 零 一 二 年 度 活 動

大 綱 建 議 ， 內 容 如 下 ：  
 

 (1 )  視 察 區 內 社 區 設 施 活 動 ；  
 (2 )  在 地 區 報 章 刊 登 工 作 進 度 報 告 或 宣 傳 新 增 設 施 ；  
 (3 )  社 區 中 心 /社 區 會 堂 使 用 者 工 作 坊 ；  
 (4 )  地 區 設 施 使 用 者 聯 絡 分 享 會 。  

 

 
i )  工 作 小 組 支 持 地 區 設 施 委 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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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 使 用 者 聯 絡 分 享 會 。  

( i ， 並 請 民 政

 
(b )  深 水 埗 社 區 會 堂 /社 區 中 心 設 施 改 善 工 程 計 劃 2011-2012 年 度

( i i )  工 作 小 組 同 意 於 美 孚 社 區 會 堂 和 石 硤 尾 社 區 會 堂 舉 行 社 區 中

心 / 社 區 會 堂 使 用 者 工 作 坊 ， 以 及 於 南 昌 社 區 中 心 舉 行 地 區 設

 
i i )  工 作 小 組 原 則 上 支 持 繼 續 舉 辦 《 深 水 埗 演 藝 巡 禮 》

處 與 深 水 埗 文 藝 協 會 有 限 公 司 在 檢 討 本 年 度 的 活 動 計 劃 時 一

併 商 討 有 關 細 節 ， 然 後 再 向 小 組 匯 報 。  

建 議 工 程 (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工 作 小 組 文 件 10/11)  
 

( i )  堂 及 社 區 中

心 的 建 議 工 程 如 下 ：  
 

 內 的 浴 室 加

設 電 熱 水 爐 ；  
 

 (2 )  長 沙 灣 社 區 中 心 更 換 禮 堂 音 響 系 統 及 加 設 投 影 設 備 ；  

 ( 沙 灣 社 區 中 心 、 南 昌 社 區 中 心 及 石 硤 尾 社 區 會 堂 更 換

公 用 地 方 包 括 禮 堂 的 照 明 系 統 ；  

 (4 )  荔 枝 角 社 區 會 堂 更 換 舞 台 電 動 布 幕 及 購 置 會 堂 用 的 家

 

 (5 )  
 

南 昌 社 區 中 心 及 大 坑 東 社 區 中 心 園 藝 美 化 工 程  
 

民 政 處 將 於 二 零 一 一 年 五 月 舉 行 的 地 區 設 施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提

劃 建 議 書 申 請 撥 款 ， 以 便 安 排 展 開 工 程 。  

 
 
 
深 水 埗 民 政 事 務 處  
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二 零 一 一 年 三 月  
 
 

工 作 小 組 支 持 二 零 一 一 至 一 二 年 度 於 區 內 社 區 會

(1 )  長 沙 灣 社 區 中 心 及 南 昌 社 區 中 心 男 女 化 妝 間

 
3 )  長

 

具 ；  

( i i )  

交 工 程 計


